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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宁中嘉建设有限公司、奕子清：本院于2016年
9月7日立案受理了原告舒宝富、楼葵华、钱建红诉被
告海宁中嘉建设有限公司、奕子清劳务合同纠纷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要求你们支付劳务报酬共计
296000元，支付从2015年12月30日起至2016年6月
30日止按年利率4.35%的1.5倍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
损失共计10113元及以后的利息损失。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开庭时间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天（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下午13时40分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83民初03317号

杭州夏丝服饰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
57146726-1）：本院受理原告桐乡市创意裘皮制品
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夏丝服饰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483民初0331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杭
州夏丝服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
付原告桐乡市创意裘皮制品有限公司货款 10000
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被告杭州
夏丝服饰有限公司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3民初04761号

温州市先朝服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304728476677D）、曾晓丛（公民身份号码
330302197204042825）：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新澳纺
织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温州市先朝服饰有限公司、
曾晓丛定作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采
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
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简转普民
事裁定书、告知合议庭通知书等。原告请求：1、被告

温 州 市 先 朝 服 饰 有 限 公 司 支 付 定 作 物 价 款
1342440.28元，并赔偿原告自2014年12月1日起至判
决生效之日止以年利率6%计算的银行利息损失（暂
算到2016年7月1日止为127531.83元）；判令被告曾
晓丛对上述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
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将于举
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遇节假日顺延），于本院
崇福人民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3民初5551号

桐乡市濮院嘉渝羊毛衫门市部、王文玉（公民身
份号码33032519670712163X）、涂瑞平（公民身份
号码330325196804050028）：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桐乡支行诉被告桐乡市濮院嘉渝羊
毛衫门市部、王文玉、涂瑞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
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濮院法庭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3民初6369号

平湖市淑彤服饰进出口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330482000116287）、沈宏敏（公民身份号码
330422197111230019）：本院受理原告桐乡市崇福
日上裘皮制品厂诉被告平湖市淑彤服饰进出口有限
公司、沈宏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请求：1、
判令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122000元和逾期付款利息
损失12556元（以122000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
的1.3倍利率，从2014年12月1日暂计算至2016年8
月1日，要求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2、本案诉讼费用
由两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及三十日内。本案将于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遇节假日顺延），于本
院崇福人民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理。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3民初2779号

浙江大方广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
55966871-4） 、蒋 玉 祥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425198003312010）：本院受理原告焦文英诉被
告浙江大方广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桐乡市创安消防
工程有限公司、蒋玉祥、胡国伟民间借贷一案，本院
判决：“一、被告浙江大方广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焦文英借款本金
300000元，赔偿利息损失（以本金300000元为基数，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自2016
年4月18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被告蒋玉
祥、胡国伟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
原告其余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800元，由被告浙
江大方广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蒋玉祥、胡国伟负担。”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
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3民初5890号

浙江广成涂装设备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
69362473-9）：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永川电气有限公
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等。原告诉请：1、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
40000元；2、被告支付原告利息损失（暂计算至2016
年 6 月 8 日为 2241.10 元，应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
止）。本案依法由审判员滕忠元担任审判长，与代理
审判员李纪昌、人民陪审员金本组成合议庭。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和
三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洲泉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5201号

湖州市宇顺进出口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
慈溪超凡轴承科技有限公司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手册等诉讼文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康山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5104号

姚淦林、倪琴华、姚武：本院受理的原告柳九
梅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
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
司法公开告知手册等诉讼文书。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康山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2246号

湖州汇伦进出口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绍
兴县欧舜纺织品有限公司与被告湖州汇伦进出口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伦公司）、王峰、第三人邵黎
曙、周建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
寄等方式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6）浙 0502 民初 224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4917号

楼建军、陈春菊：本院受理原告高富兴诉你们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司法告知手册。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和30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十一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4592号

毛立尤：本院受理的原告徐德华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送
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上午 9 时在本院第
九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2858号

谢樟明：本院受理的原告陈天锋与被告谢樟明
定作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四楼第十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2472号

吴琦：本院受理原告徐军与被告吴琦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 0502 民初 247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处置九川（浙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48户债权资产的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九川（浙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48户债权资产进行处

置。截至2016年8月31日，该48户债权资产未偿本息合计129618.48万元，债务人位于浙江省金华市、丽水市、湖
州市、衢州市。债权处置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
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
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
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
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联系人：张文韬、杨颖超
联系电话：0571-85774660、0571-85771373
联系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3室
电子邮件：zhangwentao@cinda.com.cn、yangyingchao@cinda.com.cn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exunping@cinda.com.cn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6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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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名称

九川（浙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州德兴化工物资有限公司

浙江超凡新材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中叶生态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湖州织里易佰纺织品有限公司

金华市创思特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美奕工贸有限公司

金华飞翔针织有限公司

金华市卡梅隆箱包有限公司

浙江志翔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奥尼斯特化纤有限公司

兰溪市亚太金属化工有限公司

金华市洪丰线带有限公司

金华市金东区侨萌塑胶玩具厂

浙江开心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嘉禾制革有限公司

浙江富邦布业有限公司

丽水市亚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旭丰钢业有限公司

浙江丽泰金属有限公司

浙江元泰棒业有限公司

遂昌县大众机动车辆检测站有限公司

遂昌县远达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凯顺工具有限公司

浙江五莲农牧有限公司

浙江华良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甲天下生物有限公司

衢州市柯城鑫荣达机械厂

江山市金山虎电工器材有限公司

江山市三星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旺顺物资商贸有限公司

金华超帅礼品有限公司

浙江盛典工艺品有限公司

浙江弘扬散热器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金丝化纤有限公司

浙江佳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好易超细织物有限公司

浦江星宏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浦江江南红管业有限公司

金华市满天星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博易斯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南博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华人杰工贸有限公司

金华宏信能源有限公司

金华翼天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普隆发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宏伟磁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高精新型科技材料有限公司

未偿本息

8737.40

1783.96

602.10

262.89

294.20

1023.54

677.09

2132.52

618.50

1191.63

4596.70

6011.98

913.76

921.65

1644.46

3778.07

2223.16

556.03

443.30

4536.45

900.34

537.18

350.79

2137.20

1923.29

701.02

218.15

639.24

5273.64

2511.61

700.37

3508.97

986.45

956.29

3457.10

4693.73

2662.63

3731.10

1917.14

1949.38

1107.68

434.13

6777.49

3327.19

2883.14

342.35

1407.97

30633.48

担保情况

位于湖州市长兴县开发区白溪村的土地抵押；雷尔达仪表有限公司、胡志乐、赵笑燕、马永友、胡秋雪保证

位于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岚山镇韩二村的厂房抵押；徐州龙翔生物化学有限公司、方斌、王娟保证

位于湖州市双林镇塘北路北棚的土地抵押；李海林、孙金珠、李萍萍、梁恩超保证

湖州华欣印染有限公司、陈祥峰、潘爱琴保证

位于湖州市织里镇繁荣路1幢的商住楼抵押、蔡蓉明保证

金华市婺城区宾虹路江南大厦2幢7-15-18、5-15-18酒店房抵押；浙江百汇包装有限公司、陈新强保证

浙江雾川实业有限公司、孙永缙、姚道生、章国泽、王若冰保证

浙江奥威服饰有限公司、义乌市双枪针织内衣有限公司、楼超然、吴仙华保证

金华市丹溪路639号丹溪锦苑1幢1-201室住宅抵押；浙江省永康市宇恒门业有限公司、胡金贵、徐月红、胡茹云、胡茹轶、徐光焰、胡金菊保证

永康市东城丽州城市花园4幢1-701、702室住宅、金华市宾虹花园西南区18号别墅、金华市环城南路西段888号泰地世锦园1幢2-301室住宅抵押；浙江省武义南方工贸有限公司、徐敏、潘福环保证

杭州市上城区馆驿后2号泰地·万新大厦1901、1904室写字楼抵押；浦江乐门阀业有限公司、芮竹生、金建凤、金建生保证

位于兰溪市经济开发区春兰路18号的厂房、位于兰溪市灵洞乡平原村的厂房抵押；浙江乐家厨具有限公司、浙江万通铝业有限公司、陈宏、朱锦娅保证

金华冠华工艺品有限公司、义乌市华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方锦丰、洪进锋、季弋穹、洪进英、吴志强保证

东阳市金锐线业有限公司、谯明洪、赵桂珍保证

位于金华市磐安县冷水镇工业路88号的厂房抵押；永康市宇力工具有限公司、浙江永冠印铁制罐有限公司、浙江金德易工艺品有限公司、永康市开心工艺礼品有限公司、姚开胜、姚丽英保证

浙江富邦布业有限公司、胡寿锋、张玉琴、邵应达、项小莲、潘建新、高蓓莉、汤元挺、曹慧、王祥华、王秀娟保证

浙江旭利合成革有限公司、陈建设、林玉叶、邵应达、项小莲、邹启寅、林小微保证

浙江银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陈晓洪、潘海珍保证

位于龙泉市塔石金岗工业区二期9号地块的机械设备抵押；巨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陈健康、王如山、孙爱花、夏明、金洁静保证

光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孙光权、张晓春保证

光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天特阀门集团有限公司、孙光权、张晓春保证

遂昌汤溪生态温泉开发有限公司、包根文、李秋琴保证

松阳县界首水电开发有限公司、遂昌汤溪生态温泉开发有限公司、包怡武、王海燕保证

浙江大华电动工具有限公司、程浩胜、应绍红保证

位于缙云县新碧镇新华东路北侧的营业房产、住宅、位于缙云县新碧镇碧虞村白路畈的厂房抵押；浙江八达五金有限公司、虞永亮、应小玲、虞挥保证

龙游县龙洲街道华通小区42室住宅抵押；浙江甲天下生物有限公司、陈建萍、夏琴萍、吴阿根保证

龙游县龙佑乌种猪场、吴阿根、朱文珍、翁美君保证

位于衢州市凯旋北路3号的1幢厂房、衢州市兴华苑49幢4单元401室住宅抵押；贵小明、蒋佩青保证

浙江格林电气有限公司、江山市三星实业有限公司、洪松青、王梅英、吴位森、姜超英保证

江山市双塔街道学府四区149号住宅抵押；浙江科力车辆控制系统有限公司、王光明、王梅青保证

江山市金山虎电工器材有限公司、洪水旺、占丽媛保证

磐安县安文镇环城北路159号宿舍楼抵押；浙江省金华广鸿礼品有限公司、吕高松、吕兰芬、马瑶仙、张航、张婷婷、金国庆保证

位于东阳市马宅镇马宅村马宅工业区的厂房抵押；浙江高尔帅工贸有限公司、磐安县通华工艺品厂、马守旺、羊保雪、吕高松、吕兰芬、陈瑞华、张丽萍保证

两项机器设备抵押；浙江高尔帅工贸有限公司、应业雄、应惠利保证

正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义乌市富来箱包有限公司、义乌市富来食品有限公司、陈俊英、朱向阳保证

金华市深海文教礼品有限公司、义乌市深海印刷有限公司、郑常、祝跃娟保证

位于金华市婺城区汤溪镇金西开发区启动区块的厂房抵押；义乌市通贸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义乌市好易日用品有限公司、龚国华、陈荷菊保证

浙江浦江晨旭工贸有限公司、金伟勤、方飞英保证

浙江风行鞋业有限公司、叶晓军、郑玉莲保证

金华市婺城区宾虹路百盛大厦C座1幢601室住宅、位于金华市婺城区金沙街1238号的厂房抵押；武义弘伟泡塑有限公司、应刚、林巧玲保证

金华稳达利工艺有限公司、应哲、徐晓芳、徐精谓、应苏姬保证

浙江华帅印染有限公司、陈庆武、何梅芳、张根福、黄丽萍保证

浙江广和制衣有限公司、永康市众利机械有限公司、朱益刚、程怡、朱岩山、葛月仙保证

金华市婺城区双龙南街339号康达商厦南座2层商铺抵押；汪贡春、梅淑渊、傅惠安、吴美仙保证

位于金华市婺城区神丽路1588号的厂房抵押；金华豪庭建材有限公司、刘志斌、王玲苑保证

金华市华冠塑胶制品厂、刘庆喜保证

正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浙江金丝化纤有限公司、俞洪卫、朱向阳、陈俊英保证

位于金华市工业园区仙华南街639号的厂房、机器设备、苏州市姑苏区十全街130-1号商铺、位于金华市金东区孝顺镇下街村639号的厂房抵押；昌源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百汇包装有限公司、吴军良、张惠萍保证

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公告清单如下[时点：2016年8月31日，单位：（折）人民币万元]


